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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社会解决矛盾纠纷的模式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对抗模式，一种是协商模式。对抗式的纠纷解决模
式在当下主要是司法审判，纠纷的协商性解决模式主要包括调解、和解等等包含“合意”、“协商”
理念和精神的纠纷解决方式。在原始社会，调解、和解等协商性解决方式是人们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
，但这并不是说在原始社会没有对抗模式。纠纷解决的对抗模式在原始社会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以“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胜者王侯、败者寇”为特征的个人或者群体之间以及相互之间的决斗，这
种野蛮的纠纷解决方式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逐渐式微并走向灭亡。私有制产生之后，国家、法律随之
产生，逐步介入到纠纷解决中以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秩序，并采用一种纠纷双方互相对抗、中立的第三
人居中裁判的纠纷解决方式，这种纠纷解决方式一直延续至今，在现代社会被称之为司法审判。但是
我们在很多时候过分地强调对抗式的优点，而忽略了对抗式的副作用，一位美国学者曾经评论道：“
当司法战场上尘埃落定时，正义自然会以胜利者的姿态显现。这种诉讼的缺陷在于，最终的裁决常常
是对律师杰出技巧的奖赏，而不是对案件的实质所作的宣判。”这意味着对抗式可能会影响真实的发
现。而纠纷的协商性解决却可以弥补对抗式这种的不足，因为对抗双方的敌意会随着诉讼进程的推进
而解除，随着双方善意的释放，当事双方更愿意暴露自己所知道的案情，以求得纠纷的快速解决。一
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发展的历史，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
不断提高。为了保障当事人的权利，诉讼程序不仅设置了精细的程序规则而且设置了大量的有关涉及
证据可采性的证据规则，特别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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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协商性纠纷解决机制比较研究》内容包括：协商性纠纷解决机制的中国经验、协商性纠纷解决机制
的域外经验、协商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与发展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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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预防犯罪为目标。重刑的打击并不能根本上遏制犯罪，“乱世用重刑”导致的是“重刑造乱世”的
恶性循环。调解过程中的说理教育直接作用于被告人内心，促其真诚认罪悔过，这种发自内心的悔悟
比外在的强制力更强大，刑罚个别预防的效果更明显。实务中，如果被告人能够自愿主动赔偿被害人
经济损失，与被害人达成调解协议，法院通常认为有一定的悔罪表现，会酌情予以从轻量刑。图三的
数据说明被告人及其近亲属在刑事案件判决前能够与被害人达成调解，要比没有达成调解协议判处的
刑罚在总体上轻得多。以调解结案对被告人从轻量刑，不仅符合国际上刑罚逐步轻缓化的趋势，也更
有利于对犯罪分子的分化瓦解，有利于消除被告人及其近亲属对国家的对立情绪，更有利于对被告人
的教育改造。另外，参与调解的过程对被害人、犯罪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来说，都是一个法制教育
的过程，其意义不仅仅是解决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更重要的是让当事人、诉讼参与人受到法制
教育，从而实现刑罚的一般预防的效果。第三，刑事调解有利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宽严相济是
党和国家当前的基本刑事政策，“要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就要注重实际效果，即‘案结事了’。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实质就是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做到既要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又要尽可能减
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
失，是其悔罪的客观表现之一，表明其主观恶性的减轻，所受的刑罚应当相应降低。从调查的数据情
况看出，以调解方式结案，最后判被告人非监禁刑或从轻量刑的平均比例达到八成。通过对积极赔偿
被害人损失的被告人从宽处理，非但能够弥补被害人损失，而且能够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审判工作效
率。据不完全统计，五年来，青州法院附带民事案件平均审限期在16天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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